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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南石油大学研究生奖助体系实施办法 
 

各研究生培养单位： 

从 2014 年开始，国家对当年入学的研究生实施收取学费制

度。为了吸引更多的生源且保证一定的生源质量，有利于研究

生潜心学习和进行研究，除完全执行国家奖助体系外，我校将

建立包括“研究生生源奖学金、学校基本助学金、学校（校长）

奖学金、研究生三助一辅岗位津贴、其他各类奖助”等在内的

较为完备的学校奖励体系。 

一、研究生国家奖助体系 

研究生国家奖助体系政策由国家发改委、教育部及四川省



制定。研究生国家奖助体系由“国家奖学金、学业奖学金、国

家助学金”三部分构成。 

1、国家奖学金 

由国家每年奖励 4.5 万名研究生，其中博士生 1 万名，硕

士生 3.5 万名。根据高校研究生规模、培养质量及上一年度国

家奖学金执行情况将名额分配到各高校。奖励标准为博士研究

生 30000 元/生.年，硕士研究生为 20000 元/生.年。 

2、学业奖学金 

由四川省财政和学校分别出资 60%和 40%。博士生奖励比例

为在校生人数的 70%，分为一、二、三等，其比例分别为 20%、

30%、50%，奖励标准分别为 12000 元、10000 元、8000 元；硕

士生奖励比例为在校生人数的 40%，分为一、二、三等，其比例

分别为 20%、30%、50%，奖励标准分别为 10000 元、8000 元、

6000 元。 

3、国家助学金 

由国家财政和省财政共同出资，比例为8:2，覆盖面为100%。

标准为：博士生 10000 元/生.年，硕士生：6000 元/生.年。有

固定工资收入的除外。 

二、研究生学校奖助体系 

研究生学校奖助体系由五部分构成。 



1、研究生生源奖学金 

（1）硕士生生源奖学金 

1）凡推免到我校的“985”高校、“211”高校、其他高校

“国家重点学科”所在专业的应届本科毕业生，在入学报到后，

学校给予 10000 元的奖励。 

2）凡第一志愿报考我校并被录取的“985”高校、“211”

高校、其他高校“国家重点学科”所在专业的应届本科考生，

在入学报到后，学校给予 10000 元的奖励。 

3）凡调剂到我校并被录取的“985”高校、“211”高校、

其他高校“国家重点学科”所在专业的应届本科考生，在入学

报到后，学校给予 8000 元的奖励。 

4）凡第一志愿报考我校理工科类专业和大文科类专业的

其他学校考生，拟录取成绩分别位于前 50 名和前 10 名，若被

录取，在入学报到后，学校分别给予 6000 元的奖励。 

5）我校推免的应届本科毕业生，在入学报到后，学校给

予 6000 元的奖励。 

上述考生只能全日制攻读学位，档案必须调入我校。 

（2）博士生生源奖学金 

1）“985”高校、“211”高校、其他高校“国家重点学科”、

中科院的应届硕士毕业生报考我校博士生被录取的，在入学报



到后，学校给予 15000 元的奖励。 

2）我校直博生、硕博连读生在入学报到后，学校给予 15000

元的奖励。 

2、学校基本助学金 

硕士生 500 元/生.月，博士生 1000 元/生.月，按 12 个月

执行。有固定工资收入的除外。 

3、学校（校长）奖学金 

学校根据在校研究生的学业情况，设立学校（校长）奖学

金，硕士生按在校生人数的 5%的比例给予 6000 元/年.人的奖

励，博士生按在校生人数的 15%的比例给予 10000 元/年.人的奖

励。 

4、研究生“三助一辅”岗位津贴 

（1）助研岗位津贴：博士研究生的助研津贴不低于 500 元

/月.人。硕士生的助研津贴根据学科情况及硕士生参加助研的

情况自行确定。 

（2）助教岗位津贴：由教务处、研究生工作部制定实施细

则。 

（3）助管岗位津贴：由研究生工作部制定实施细则。 

（4）本科生辅导员：由研究生工作部制定实施细则。 

5、其他各类奖励 



（1）十大杰出研究生 

（2）十大学术成就奖 

（3）十大优秀研究生干部 

（4）企业、社会捐助奖学金 

各类奖助体系的实施办法由研究生工作部、研究生院、财

务处共同制定，各培养学院可在此基础上制定实施细则。各类

奖助研究生名单由研究生工作部提供给财务处，财务处按规定

打入研究生银行卡。奖助体系列入研究生招生简章，并从 2014

年 9 月开始实施。本办法由研究生工作部、研究生院、财务处

共同解释。 

 

 

 

西南石油大学 

2014 年 7 月 10 日 

 

 

 

抄送:财务处、学工部（含研究生工作部） 

西南石油大学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7 月 10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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